
书书书

政　治

＊　本文获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欧洲当下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影

响及应对”课题资助。

难民危机背景下的

欧洲避难体系：

政策框架、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

伍慧萍

摘　　要：欧盟自世纪之交以来开始规划避难政策的长期方 案，建 立 起 包 括

统一的避难程序、收容条件和难民 属 性 认 定 在 内 的 避 难 体 系。然

而，随着二战以来规 模 最 大 的 难 民 潮 席 卷 欧 洲，各 国 难 民 的 收 容

安置乱象丛生，作为欧洲避难体系核心的 都 柏 林 程 序 陷 入 现 实 困

境。能否克服成员国在避难政策上 的 离 心 离 德，达 成 共 同 的 解 决

方案，修复业已部分 失 灵 的 欧 洲 避 难 体 系，考 验 着 欧 洲 的 内 部 团

结和共同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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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避难体系的政策框架

（一）欧洲避难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欧盟的难民保护是在《日内瓦难民公约》《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欧洲人权公

约》等国际法原则的指导之下，在《欧洲基本权利宪章》及《欧盟工作方法条约》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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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立，并通过欧盟层面政策法令、机构和工具的不断完善，逐渐汇聚成欧洲避难

体系。

难民与移民问题属于内 政 与 司 法 领 域，传 统 上 属 于 欧 盟 各 成 员 国 的 管 辖 权

限。１９９３年生效的《马 斯 特 里 赫 特 条 约》第 一 次 提 到 难 民 问 题，１９９９年 生 效 的

《阿姆斯特丹条约》中首次 确 定 了 欧 洲 共 同 移 民 和 避 难 政 策 的 法 律 框 架 条 件，明

确将避难与移民政策引入超 国 家 的 第 一 支 柱 中，确 立 了 这 一 政 策 领 域 在 欧 盟 层

面由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分 享 权 限，欧 盟 理 事 会 根 据 有 效 多 数 票 表 决 机 制 做 出

决议。自此以后，移民和避难政策逐渐成为一体化事业 的 核 心 领 域 之 一。《阿 姆

斯特丹条约》所 确 定 的 避 难 政 策 权 限 基 础 在 之 后 的 欧 盟 基 础 条 约 中 几 乎 未 做

改动。

世纪之交，为了应对日渐增多的难民，欧盟各国国家与政府首脑在１９９９年１０
月的坦佩雷欧洲理事会上达成《坦佩雷协议》，同意建立欧洲避难体系，将难民的安

置作为成员国的共同事务。《坦佩雷协议》所制定的避难政策涉及三个领域，包括：

１．与难民来源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贫困、低就业等导致难民现象出现的原因；２．
在《日内瓦难民公约》基础上建立共同避难体系，规定管辖权限、难民身份、收容最

低标准等问题；３．控制移民和难民潮，打击非法移民，加强边境控制。自此，建立欧

洲避难体系成为欧盟的重要目标。

随着加强边境控制、打击 非 法 移 民 和 滥 用 避 难 权 日 益 成 为 欧 盟 各 国 共 同 关

注的事务，２００４年１１月，欧 洲 理 事 会 在 坦 佩 雷 会 议 基 础 之 上 通 过 了《海 牙 计

划》①，在各国内政、司法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合作框架中明确提出了移民和避难 领

域的重要目标是制定统一的 避 难 程 序，规 定 需 要 受 到 国 际 保 护 的 难 民 应 获 得 统

一的法律身份，提出要有效 控 制 移 民 潮，同 时 加 强 欧 盟 外 部 边 界 的 控 制。《海 牙

计划》也指出了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在控制移民潮问题 上 的 重 要 性，强 调 应 当 支

持非欧盟国家改善本地区自身的避难体系和国际保护，开 展 地 区 难 民 保 护 计 划，

促进非法移民的遣返，并与 造 成 非 法 移 民 的 原 因 作 斗 争。为 了 加 强 移 民 与 避 难

政策领域的外 部 合 作，欧 盟 于２００５年 推 出 了“欧 盟 移 民 与 流 动 性 整 体 方 案”

（ＧＡＭＭ），提出了与非欧盟国家、主要是与 非 洲 国 家 合 作 的 主 要 目 标：更 好 地 控

制合法移民，组织人员的流动；阻止非法移民，与人口贩卖 作 斗 争；使 得 移 民 和 流

动性最大限度地带动来源地 的 地 区 发 展；促 进 避 难 的 国 际 保 护 及 相 关 领 域 的 外

部合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欧 盟 采 取 了 各 种 政 治 对 话、行 动 计 划 和 伙 伴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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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移民过境国、来源国的合作，并在２０１１年底更新了整体方案。

为了协调各国在保护欧盟外部边界方面的合作，自２００５年５月起，欧盟设立

欧洲边境管理局（Ｆｒｏｎｔｅｘ），该机构自成立之后的职能在不断扩大。２０１０年，欧盟

还成立了欧洲避难问题支持办公室（ＥＡＳＯ）作为避难政策的执行机 构，主 要 任 务

是改善各国在避难事 务 上 的 信 息 交 流，开 设 研 讨 班，帮 助 避 难 申 请 负 担 过 重 的 成

员国。

自２００３年起，欧盟还开始集中推动欧洲避难体系的制度建设，密集出台了第

一代法令法规，具体涵盖难民保护、安置、避难的最低指导标准和申请程序等避难

政策的方方面面，旨 在 协 调 各 成 员 国 的 避 难 程 序，制 定 适 用 于 整 个 欧 盟 的 共 同 规

则。２０１３年，欧盟在原有法律基础之上，结合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更新出台了

第二代法律，力图确保欧洲避难体系更公正、更高效、更完善。
（二）欧洲避难体系中的重要法律文本

１．《都柏林公约》

欧洲避难体系的核心条例是《都柏林公约》。该条例除了欧盟成员国以外，也

适用于挪威、冰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这四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主要宗旨是

明确避难申请管辖权的划分，制定统一的避难申请标准和程序，规定递交避难申请

的地点和方式以及各国机关的职责。
《都柏林公约》亦称《确认负责审理第三国国民或无国籍者提交的国际保护申

请的成员国的标准和程序的公约》，于１９９７年首次通过，经过了数次修订，２００３年

２月１８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的第二版《都柏林公约》①规定，负责审核避难申请的国

家应当是对于申请人入境欧盟发挥了最重要影响的国家，同时应考虑其他标准，例
如申请者是否有家庭成员在某成员国居留，申请人是否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是否

拥有某个成员国的短 期 签 证 或 其 他 居 留 许 可，是 否 有 固 定 住 所，是 合 法 还 是 非 法

入境。

第三版《都柏林公约》②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通过，旨在进一步提高欧洲共同避

难体系的效率。该条例规定了成员国避难申请审核权限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程序

细则，例如具体要求为了确认负责审核的国家，必须与申请人事先进行个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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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和家庭团聚的可能等等。①

修改后的现行 都 柏 林 体 系 采 用 了 所 谓 的“肇 因 者 原 则（Ｖｅｒｕｒｓａｃｈｅｒｐｒｉｎｚｉｐ）”

作为非强制的指导原则，规定允许或者未阻止难民入境的国家必须负责接收与安

置难民，采集指纹，审理政治庇护的申请，承担后续费用，对避难申请者采取遣返或

者融入措施。② 公约还规定了各成员国之间遣 送 避 难 申 请 者 的 问 题：如 果 一 个 成

员国确认避难申请应当由其他国家审理，需要将申请人遣送至首个入境国审理避

难权，这需要向另一个国家提出接管和重新接收的申请，如果后者同意，避难申请

人将收到书面通知，两国将约定遣送申请人的方式。而如果遣送工作在书面通知

生效后６个月仍未执行，则负责受理避难申请的任务就转移到了提出重新接受申

请的国家；如果避难申请人不知去向或者处于监禁中，该时限亦可延长。申请人也

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提出异议，要求取消接管和重新接受程序，并由法庭作出决定。

按照《都柏林公约》规定，收容避难申请人的整个程序不得超过１１个月，遣返的整

个程序不得超过９个月。

对于欧洲避难体系而言，《都柏林公约》最大的意义在于确立了避难审核权的

基本指导思想，即每份避难申请原则上只能由一个成员国负责审核，这样既可以避

免各个国家相互推诿致使难民无法提交申请，为需要庇护的人提供保护，又避免难

民滥用避难权向多个国家提交申请。

２．《避难程序指令》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欧盟理事会通过《避难程序指令》③，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进行

了更新④，该指令规定了成员国认定难民属性的最低程序标准，包括个人听证的权

利、法律咨询权和法律救援权，以及对于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的安置，同时也包含

了安全来源国⑤的名单，规定对于来自安全来源国的申 请 者 无 需 进 行 避 难 资 格 审

核即可直接采取“机场程序”遣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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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来源国是指批准了《日内瓦难民公约》、遵 守《欧 洲 人 权 宪 章》基 本 原 则 并 建 立 起 法 定 避 难 程 序

的安全的第三国。按照欧盟及各国的规定，来自安全来源国的难民无法获得政治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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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３．《收容条件指令》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欧 盟 理 事 会 通 过《收 容 条 件 指 令》①，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更

新②。该指令规定避难申请者在等候避难权决 定 作 出 之 前 应 当 获 得 人 道 对 待，获

得衣、食、宿、医疗卫生、心理救助和一定情况下就业的条件，以及维持每日生活所

需的现金或实物资助，未成年人应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避难申请者有权维持家庭

的完整性，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在一定前提下获得就业机会。指令同时也规定了

逮捕某些避难申请者的条件，例如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原因，确保按照《都

柏林公约》遣送到其他国家等等。

４．《难民属性认定指令》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欧盟理事会通过《难民属性认定指令》③，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进行了更新④，该指令规定了统一的 难 民 属 性 认 定 标 准 和 迫 害

理由：难民是指非欧盟国家公民或无国籍者，由于有理由担心自己因种族、信仰、国
籍、政治信念或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受到迫害，因而不在本国，也不愿或无法返回本

国。即便未能获得避难身份，如果存在不能回到本国的理由，例如存在执行死刑或

受到非人待遇的危险，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仍可以获得辅助性保护。获得国际保护

身份以及辅助性保护身份的人可以享受最低权利，例如居留权、不被遣返的权利、

就业权、自由迁徙权、社会救济、医疗保障权和社会融入措施。而仅获得辅助性保

护的人在某些国 家 享 受 的 权 利 要 少 一 些，例 如 在 接 受 社 会 救 济 方 面 有 所 限 制。⑤

此外，欧盟的避难政 策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根 据 国 家 来 界 定 的，即 便 获 得 难 民 合 法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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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到其他欧盟 国 家 的 时 间 也 不 能 超 过３个 月，不 完 全 享 受 欧 盟 公 民 的 自 由 迁

徙权。①

５．《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

欧盟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通过了《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②，规定在避难领域

建立起欧盟指纹数据库，成员国应收集避难申请者的指纹，连同申请者的性别、提

交避难申请的时间和 地 点 等 信 息 传 送 到 中 央 数 据 库 进 行 比 较，以 避 免 重 复 申 请。

该数据库于２００３年起投入使用。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更新了

这一条例③，进一步完善了指纹数据库在传送拖延以及数据保护等方面的问题，以

提高其在反恐和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④

表　欧洲共同避难体系的核心法规⑤

法令名称 通过日期 修订日期 主要内容

《都柏林公约》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８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规定成员 国 避 难 申 请 审 核 权 限 的 基 本

原则和程序细则，规定负责审核的国家

《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１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在避难领域建立欧盟指纹数据库

《收容条件指令》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规定避难 申 请 者 在 等 候 避 难 权 决 定 作

出之前的收容条件

《难民属性认定指令》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９日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规定难民属性统一的认定标准

《避难程序指令》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６日
规定成员 国 认 定 难 民 属 性 的 最 低 程 序

标准

　　 　　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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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ｎ

（三）共同移民与难民政策的财政工具

为了加强共同移民与难民领域的内外部对话与合作，欧盟为成员国提供财政

支持用以控制移民，融入外来移民，遣返不符合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为此，欧盟

设立了“团结与移民潮控制计划”（ＳＯＬＩＤ），提供四大财政工具，包括欧洲外部边界

基金、欧洲遣 返 基 金、欧 洲 难 民 基 金 和 欧 洲 第 三 国 国 民 融 入 基 金。在２００７年 至

２０１３年该计划运作的７年间，欧盟共计拨款近４０亿欧元改善外部边界的管理，融

入基金拨款８．２５亿欧元给欧盟成员国用于加强移民的社会融入，欧洲遣返基金提

供６．７６亿欧元帮助成员国进行非法移民的遣返，并与来源国共同帮助被遣返移民

重新进入本国社会，欧洲难民基金则拨款６．７８亿欧元，资助那些难民收容压力大

的成员国安置或转移难民。①

在“团结与移民潮控制计划”于２０１３年底到期之后，欧盟又设立了避难、移民

与融入基金（ＡＭＩＦ）作为后续财政工具，该基金计划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０年的７年时

间中拨款３１亿欧元，促进成员国按照本国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地引入合法移民

并致力于移民的融入；采取有效的遣返战略打击非正规移民；确保受到移民和难民

潮影响最大的国家可以得到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加强欧洲共同避难体系，②为每个

避难与移民政策领域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支持。

二、难民危机之下欧洲避难体系的现实困境

（一）难民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现状

近１０年来，内战、教派、民族与种族冲突的加剧以及宗教恐怖势力的扩张导致

全球难民激增，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全球难民数量在最近１０年间呈现直线

上升的态势，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７５０万人增加到了２０１４年的５９５０万人。从全球难民

的流动趋势来看，多数人选择在国内逃难，还有很大一部分选择逃亡至周边国家。

２０１４年，全球共有３８２０万难民在国内逃亡，１９５０万人逃往国外，此外还有１８０万

人提交了正式的避难申请。③

自２０１１年３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阿萨德政权、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国和库

尔德人等各方相互争夺，伊斯兰国大举扩张，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生灵 涂

炭。武装冲突导致迄今至少２５万叙利亚人死于内战，７６０万人在国内逃难，４２０
万人逃往周边国家，共计１１００多万人在国内外逃难，相当于叙利亚本国的半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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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除了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也有大量的人被迫逃亡，难民大军直接冲击

叙利亚周边国家：２０１４年，１５９万人逃至土耳其，１５１万人逃至巴基斯坦，１１５万叙

利亚难民逃至本国人口不足４５０万的黎巴嫩。对于这些周边国家而言，难民潮威

胁其基本生存。①

迄今为止的难民潮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消化，不过，欧盟因其相对完善的福利

体制、富裕程度和政治避难的传统，也一直是全球难民寻求战争和政治庇护的重要

目的地。欧盟各国 收 到 的 避 难 申 请 总 量 曾 在１９９２年 到 达 峰 值（欧 盟１５国 达 到

６７．２万份）后回落，２００１年再度攀升（欧盟２７国４２．４万份），之后曾一度降至２００６
年的不到２０万份。而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人们前往欧盟国家申请避难的数量开始迅

猛增加，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达到４３．１万和６２．６万份。② 逃往欧盟各国的难民

既有来自北非摩洛哥、喀麦隆、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利比亚等国，也有来自欧洲本

土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曾经经历过内战的次发达地区，而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难民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等中西亚国家。２０１５年第一

季度，申请在欧盟避难的人数就已经超过１８万。２０１５年逃亡 欧 洲 的 难 民 多 来 自

中西亚和非洲，最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厄立特里亚等国，目前大约２１．３万人在

希腊，１４．５万人在匈牙利，１１．５万人在意大利。③

难民逃往欧洲既有 取 道 东、西、中 部 地 中 海，也 有 辗 转 东 南 欧 和 巴 尔 干 路 线。

经过利比亚和意大利的西部地中海路线漫长又危险，而且还须付给蛇头不菲的费

用，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９月中旬，约４４万难民冒险穿过地中海偷渡前往欧洲，至少有

２８００多人葬身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等地的地中海，④其中仅４月份的一次海难就有

近８００人溺亡。⑤ 为了避免从海上偷渡带来的生命危险，越来越多的难民取道相对

安全的巴尔干半岛西部，２０１５年夏季起，地中海中部和东部路线以及土耳其－希腊－
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沿线的西巴尔干路线的难民潮规模明显扩大。甚至还有

一些难民挖掘出新的“北极路线”，先坐飞机至俄罗斯，再骑车到难民庇护政策较为

宽松的挪威。欧洲难民危机骤然升级。

这一趋势的出现是 多 种 原 因 造 成 的：黎 巴 嫩、约 旦 等 国 的 难 民 营 由 于 资 金 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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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造成食物供应不足，难民收容条件恶化；６月中旬马其顿政府决定放宽过境政

策，开放过境通道，大大缩短了难民逃往欧洲的路途，促使大量中东难民转向西巴

尔干路线；而与此同时，在难民危机引发人道灾难———在法国加莱，在匈牙利布达

佩斯和意大利米兰的火车站，在维也纳附近的高速公路———的印象下，德国政府公

开宣布同意接收大量滞留匈牙利的难民，倡导欢迎文化，这一讯息经过社交网络的

飞速传播，也致使前往欧洲逃难的人数迅速攀升。

在欧洲申请避难的难民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分布极不均衡，这其中的影响因

素既有地理位置、富裕程度和社会保障体制，也包括避难政策的宽严程度以及各国

的移民历史和移民传统。２０１３年，９０％以上的避难申请集中在１０个欧盟成员国，

其中收到避难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德国和法国，而如果考虑到本国人口的规模，

瑞典和马耳他是人均避难申请最多的国家。① 这 一 分 布 失 衡 的 趋 势 得 到 了 延 续：

２０１４年，包括德国在内的５个欧盟国家收容了２／３的难民，２０１５年１－５月，接收首

次避难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１３．６万份）、匈牙利（５．０２万份）、法国（２．

６６万份）、意大利（２．５２万份）和瑞典（２．２４万份），这五个国家从１月至５月甚至

收容 了 涌 入 欧 盟９０％的 难 民，承 担 的 压 力 巨 大。如 果 以 接 收 难 民 的 绝 对 数 字 计

算，德国承受了４０％以上的欧洲难民压力，位居各国之首，它在年中将２０１５年预计

接纳难民的人数从开始预期的４５万人修正为８０万人，后来又修 正 为１００万 人。

而如果按照难民与本国人口比例来看，受到难民潮冲击最大的四个国家分别是瑞

典、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人口不足１０００万的瑞典２０１５年１－１０月就接收了１１万

难民，全年预计接收１９万难民，人均压力超过德国。②

（二）欧盟各国的危机应对

在空前的难民危机前，欧盟各国难以协调一致达成共同应对战略，都柏林程序

陷入部分失灵状态，欧洲的团结荡然无存。各国各自为政，相互推诿，尽可能将难

民打发到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消除了多年的内部边界重新加强了控制，

过境高墙重新建立。

欧洲各国受到难民危机冲击的程度各异。希腊和意大利等国因其欧洲门户的

地理位置，从去年开始就持续受到直接冲击。由于经费匮乏和管理混乱，希腊等国

往往不按照都柏林程序和欧盟避难程序的规定作任何登记，也难以按照欧盟《收容

条件指令》为难民提供简易安置措施，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将难民打发到其他中

北欧国家。匈牙利、克 罗 地 亚、斯 洛 文 尼 亚 等 难 民 借 道 的 巴 尔 干 路 线 国 家 从 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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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月份起承受极大压力。而奥地利在难民政策上同样陷入政治失灵，由于２０１５
年前８个月的难民人数已经达到过去每年难民人数的三至四倍，难民收容站的卫

生医疗条件无法达到欧盟规定的最低标准。

在难民危机中，东欧各国 对 于 难 民 多 采 取 封 闭、隔 离 和 威 慑 的 强 硬 立 场，并

公然与欧盟机构以及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对抗。在欧 盟 提 出 各 国 应 当 按 照 配

额制分摊压力之后，波兰、匈 牙 利、捷 克 和 斯 洛 伐 克４国（维 谢 格 拉 德 集 团）坚 决

抵制并在难民分摊方案表决之前订立了攻守同盟。匈 牙 利 和 波 兰 等 国 都 是 由 保

守民粹政党执政，更加极端的尤比克党也进入了匈牙利 议 会，在 避 难 政 策 上 对 于

政府的避难立场形成压力，公民社会和公共媒体相对弱 势，而 东 欧 各 国 的 社 会 相

对封闭保守，传统上 都 不 是 移 民 国 家，外 来 移 民 比 例 都 只 有４％左 右，即 便 有 罗

姆人这样的少数民族存在，其社会融入状况也极其失败，因 而 东 欧 国 家 接 触 移 民

的经验十分有限，从政府到 民 众，对 于 蜂 拥 而 至 的 难 民 大 军 往 往 采 取 漠 视、排 斥

的态度，最大限度的姿态就是 开 设 专 门 通 道 或 者 动 用 交 通 工 具 把 难 民 打 发 到 其

他国家。

引领东欧国家强硬立场的首先是匈牙 利。作 为 欧 盟 外 部 边 界 国 家 和 难 民 辗

转欧洲的重要过境区，匈牙利首当其冲 地 面 对 难 民 压 力。匈 牙 利 右 翼 的 青 民 盟－
公民党政府在避难政策上面临内政压力，在避难政策上 极 端 排 外，拒 绝 与 欧 盟 合

作接受分摊难民的任务。为了震慑和阻止难民大军，匈 牙 利 政 府 关 闭 了 边 境，开

始在欧盟与塞尔维亚 外 部 边 界 处 竖 起 了１７５公 里 的 铁 丝 网 隔 离 墙，而 后 通 过９
月１５日生效的新法律，规定 穿 越 铁 丝 网 墙 或 在 铁 轨 沿 线 入 境 的 难 民 为 罪 犯，此

举受到了各大右翼政党和６０％国民的 支 持。匈 牙 利 的 难 民 营 食 宿 条 件 恶 劣，大

量难民在８月底滞留在布达佩斯火车东站，局面一度失 控，在 德 国 政 府 表 示 愿 意

接受匈牙利的难民之后，匈牙利警方放行难民乘火车前 往 德 国 慕 尼 黑，但 后 来 又

主要采取将难民送至难民营的政策。在整个过程中，匈 牙 利 与 德 国、奥 地 利 等 国

缺乏有效的协调。

波兰在接受难民的态度上随着国内政治的变化经历了数次反复，虽然９月份

与东欧盟友统一了口径，但波兰在９月２２日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还是改变态度

投了赞成票，同意接收按照欧盟方案摊派到的９０００名难民。然而，在５月的波兰

总统选举和１０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保守的法律与正义党分别获得绝对多数票上

台执政，在１１月巴黎伊斯兰极端力量发动恐怖袭击之后，波兰新政府立即拒绝接

受前任政府投票支持的欧洲难民指标安排。

在捷克，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都将难民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等同视之，视为

本土社会的最大挑战。捷克政府将“非法入境”的难民在遣送中心强制羁留４２天，

再遣送到其他国 家，以 期 起 到 威 慑 其 他 难 民 的 作 用，对 于 政 府 的 强 硬 手 段，捷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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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的民众都表示支持，并主张欧盟应立即遣返所有难民。斯洛伐克从政府到民

间也都弥漫着类似的排外情绪，由于缺乏接收外来移民的经验，出于对外来陌生人

的害怕心理，８０％的人反对收容难民。１２月２日斯洛伐克政 府 还 上 诉 欧 洲 法 院，

要求取消欧盟难民强制分摊决定，媒体宣称这是“德国和布鲁塞尔搞的闪电战”，要
剥夺斯洛伐克的主权。①

对于难民问题从 根 本 上 采 取 不 合 作 态 度 的 不 单 是 东 欧 国 家，丹 麦、英 国 等

“老欧洲”国家同样从一开 始 就 利 用 了 它 们 在 避 难 事 务 上 的 例 外 规 定，不 加 入 欧

盟的难民摊派计划，尤其是丹麦经过６月的议会选举，自 由 党 领 导 的 少 数 派 政 府

上台执政后，为了获得议会多数票支持，不 得 不 向 右 翼 民 粹 的 第 一 大 党———丹 麦

人民党看齐，对难民采取强 硬 态 度，进 一 步 严 厉 了 避 难 法，并 将 其 公 布 在 阿 拉 伯

语报纸上，同时停开德国开来的火车，以打消难民逃亡 丹 麦 的 念 头。另 一 个 北 欧

国家芬兰在难民潮面前同样 采 取 了 事 不 关 己 的 态 度，对 欧 盟 的 难 民 摊 派 方 案 投

了弃权票。

与这些国家相反，北欧国家 当 中 的 瑞 典 和 挪 威（后 者 非 欧 盟 成 员 国）面 对 来

自冲突地区、陷入困境的难民还是慷慨地施以援手，其他 在 避 难 政 策 上 相 对 宽 容

合作的西欧国家还有德国、奥 地 利、法 国 等。欧 盟 国 家 当 中，尤 其 以 瑞 典 和 德 国

传统上奉行宽容自由 的 避 难 政 策，难 民 安 置 标 准 最 高，也 最 受 难 民 欢 迎。９月

初，默克尔政府同意数以千计滞留匈牙利的难民入境德 国，表 示 德 国 不 会 对 申 请

避难者的基本人权设限，宣布“我们做得到”。德国对难民的 安 置 遵 照《收 容 条 件

指令》行事，收容过程中尊重人的尊严，鉴于难民资格审核 部 门 工 作 量 超 出 负 荷，

一度简化了欧 盟《避 难 程 序 指 令》，对 于 叙 利 亚 难 民 以 书 面 陈 述 取 代 口 头 听 证。

慕尼黑火车站前的欢迎文化，加上许多难民逃出匈牙利 难 民 营，徒 步 数 百 公 里 前

往德国和 奥 地 利，这 样 的 情 景 经 过 阿 拉 伯 世 界 社 交 网 络 的 传 播，引 发 了 链 式

效应。

然而，随着欧洲难民潮愈演愈烈，德国和瑞典等国宽松的避难政策面临极大考

验，地方安置能力日趋饱和，执政联盟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民意中都经受巨大政治压

力，难民主题分裂了社会，民众争议增多，右翼民粹势力日益抬头，针对难民的极右

翼暴力事件增多。１１月的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在难民危机的背景之下，当然也不可

避免地与难民危机发生直接关联，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序的难民潮使得欧洲难以分

辨清楚到底是哪些人进入了本土，加大了欧洲的反恐和安保难度，促使欧盟各国纷

纷采取更为严厉的防御措施，也连带收紧了避难规定。

１４

① Ｈａｎｓ－Ｊｒｇ　Ｓｃｈｍｉｄｔ／Ｅｄｉｔ　Ｉｎｏｔａｉ／Ｊｕｓｔｙｎａ　ＳｅｇｅＦｒｅｌａｋ，?Ｄｉｅ　Ｖｉｓｅｇｒáｄ－Ｓｔａａｔｅｎ　ｕｎｄ　ｄｉｅ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　Ｚｅｉｔ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４７－４８／２０１５，Ｓ．３８－４６．



伍慧萍：难民危机背景下的欧洲避难体系：政策框架、现实困境与发展前景

瑞典司法和移民事务大臣摩根·约翰松１１月５日表示，瑞典的难民安置点已

经达到可以承受的极限，难以再为难民找到更多居住的地方，本国的工人阶层担心

生活水准因难民加速到来而下降，排外的“瑞典民主党人”支持率达１７％，跃升为

第二大党。为此，难民 最 向 往 的 欧 洲 国 家 瑞 典 不 得 不 调 整 避 难 政 策，加 速 遣 返 难

民，并恢复了边境检查。

而在接收难民数量最 多 的 德 国，避 难 规 定 也 在 不 断 调 整。由 于 国 家 财 政 状

况良好，１月到８月在 德 国 申 请 避 难 的 人 数 为２５万 人，远 未 达 到 后 来 修 正 到 的

８０万人、１００万人甚至传闻的１５０万人，而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难民人数分别到 达

过４３．８万人和３２．２万人的高峰，德国学者估计，这样的历史先例 使 得 默 克 尔 政

府一开始有信心掌控局面。① 然而，德国政治决策者低估了难民涌向德国 的 速 度

和规模，地方收容机构不堪 重 负，审 核 机 构 的 避 难 申 请 堆 积 如 山，执 政 联 盟 内 部

和民众对于收容难民带来的 后 续 社 会 问 题 疑 虑 重 重，默 克 尔 总 理 及 其 所 在 政 党

民调支持率随着难民危机的 发 酵 而 下 降，民 众 对 其 难 民 政 策 效 果 的 负 面 评 价 比

例超过正面，这情形即便是在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期都 未 曾 出 现 过，联 盟 党 内 部

高层政要也为此纷纷抛出设 立 边 境 中 转 区 或 者 限 制 叙 利 亚 难 民 避 难 权 等 方 案。

鉴于此，在基民盟１２月中旬 党 代 会 召 开 之 前，默 克 尔 悄 悄 调 整 了 在 难 民 政 策 上

的基调，虽然仍旧坚持宣布德国将不会对前来寻求避难 的 难 民 数 量 设 置 上 限，但

默克尔开始使用“缩减”难民数量的字眼，避难政策的调整和收紧不可避免。

（三）欧洲避难政策的失灵

按照前述欧盟共同避难体系的规定，每个递交了避难申请的难民在等候做出

是否给予其避难权的决定之前，可以获得食宿等物质收容条件（《收容条件指令》）。

每个避难申请者需要留下指纹，传送到欧盟指纹数据库（《欧盟指纹数据库条例》），

确定由哪个国家负责避难申请事宜（《都柏林公约》），避难申请者借助翻译的协助

进行口头听证，确认是否符合难民身份或者辅助性保护身份（《难民属性认定指令》

和《避难程序指令》）。如果获得避难权，申请人可以获得例如居留许可、进入就业

市场和医疗保障的权利（《难民属性认定指令》），如果一审未给予避难权，申请人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提出 上 诉，如 果 被 法 院 驳 回，申 请 人 可 以 被 遣 返 回 来 源 国 或 者 过

境国。②

然而，随着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形势空前严峻，欧洲避难体系的各项指令在不少

欧盟国家都流于一纸空文，无法得到统一、完全的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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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公约》为核心设立的欧洲共同避难制度自身存在极大问题：

首先，根据第三版《都柏林公约》规定的“肇因者原则”，对于没有合法旅行证件

的难民，应当由首次入境国对难民进行登记、安置和避难权的审理，对于不符合避

难条件的难民予以遣返，这意味着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这样的外部边境国家压力

巨大，成员国之间无法做到公平地分担责任，同时，这也意味着部分国家的第一反

应是采取防御措施关闭边境，阻止有避难需要的难民入境或者进入避难程序。而

德国同意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入境德国，在一些学者看来事实上也是对于都柏林

程序的取消。①

其次，这一体系在确立之初没有预见到欧盟外部边界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无力

或者不愿意承担起难民安置的责任。按照规定，如果不是难民的首个入境国家，应
该联系并将难民遣返至首次入境欧洲并进行登记的国家，但在实践中顺利遣返至

入境国的工作也难以得到首个入境国的配合。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政府坚称没有

将难民遣返到首次入境国是形势所逼，并没有违反都柏林程序，希腊、意大利、匈牙

利等国本身的意愿和能力有限，遣返既不能解决问题，也不会得到配合，难民安置

还是成为事实接收国的事务。

再次，欧盟制定统一的收容条件，就是希望由于各国收容标准接近，难民不会

辗转各国寻求更好的条件。事实上各国在收容条件、身份属性认定方面的标准不

统一，希腊、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对于大量难民没有进行登记，也没有按照收容指令

提供食宿等收容最低标准，导致大批难民在欧盟内部迁徙，甚至在多国提交避难申

请，一方面重复申请加重各国行政管理部门的负担，另一方面避难申请未得到快速

有效的处理。由于等候申请人数过多，德国一度对叙利亚难民的避难申请采取了

简化程序，取消口头听证，代之以书面陈述。

三、欧盟的危机应对措施

欧盟各成员国面对难民危机的对策千差万别，能否克服差异，达成共同的解决

方案，考验着欧盟的共同行动能力。在德法等国的推动下，欧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

措施，以期加强各 国 政 策 的 协 调，变 无 序 的 难 民 涌 入 为 有 序 的 危 机 管 理。总 结 下

来，欧盟层面的共同解决方案主要着眼于以下若干方面：
（一）按配额制分摊难民压力

规定欧盟范围内统一的、有约束力的难民配额指标，减轻意大利、希腊和匈牙

利等欧盟外部边界国家的负担。难民危机暴露出以《都柏林公约》为核心的欧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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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体系在管辖权安排上的分配不公，如何弥补这一先天不足，成为摆在欧盟面前的

现实问题。对此，德国的一些教会组织、福利机构、难民援助机构曾经提议摈弃都

柏林程序，采取难民自由选择接收国的做法，而德国自民党欧洲议会议员娜迪亚·

希尔施（Ｎａｄｊａ　Ｈｉｒｓｃｈ）则提出仿照德国在各州之间分摊各种资源或压力时一贯采

取的“柯尼斯坦分配比例”，根据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综合面积、失业率、家

庭或文化关联等因素，在各国间更公平地分 摊 难 民 压 力。① 欧 盟 在 难 民 危 机 中 提

出的难民分配方案与这一建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体现了欧盟避难政策在新形

势下的调整与发展。

欧盟委员会曾于５月份试图分摊４万名难民未果，９月９日，在德国、法国等国

的推动下，欧盟委员 会 主 席 容 克 在 欧 洲 议 会 再 次 提 出 摊 派 计 划 并 获 得 多 数 支 持。

根据容克的计划，欧盟应当按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就业率和已接纳难民

数量等综合因素，分摊１２万难民到所有成员国，分别为匈牙利、希腊和意大利减轻

５．４万、５．０４万和１．５６万难民的压力。加上之前的４万名难民，欧盟总共计划摊

派１６万名难民。欧盟将为此拨款７．８亿欧元，并设立１年等待期。波兰、匈牙利、

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移民摊派体系，英国虽然一度松口愿意

多接受数千名难民，但也反对搞强制性摊派，坚持自主决定接收人数；英国、丹麦和

爱尔兰事先宣布不参加容克的摊派计划，这三个国家根据与欧盟签署的例外规定

可以选择不参加。

对于难民配额制这样涉及欧盟团结机制的议题，欧盟理事会不是采取一票否

决，而是有效多数票通过的原则，即超过５５％的国家（１５国，代表６５％的人口）同意

即可。９月１４日的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分歧过大，９月２２日，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以

有效多数票通过１２万名难民分摊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

四国投了反对票，芬兰弃权，英国、爱尔兰和丹麦不加入该方案。这其中最大的变

化是波兰做出了妥协，但如前所述，波兰大选之后新政府又推翻了这一妥协。
（二）设立统一的边境接待机构，加强欧盟外部边界控制

在德国、法国的推动下，欧盟寻求在意大利、希腊和匈牙利等难民进入欧洲的

门户、在欧盟的外部边界建立相当于第一道关卡的难民等候区（ｈｏｔｓｐｏｔｓ），作为欧

盟统一的登记、控制和收容中心，进行难民的统一接待、登记和审核避难权工作，将
符合避难条件的难民根据各国难民配额方案的分配比例放入欧盟各国进行安置，

而对经济难民或者来自安全的第三国的难民则直接进行遣返。

鉴于目前不少成员国在本国边境纷纷重新引入人员检查限制难民无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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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主要对策是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的保护，以此打消成员国的顾虑，这也是《坦

佩雷协议》中就已经预见到的移民与难民工作领域。为此，欧盟加强了欧洲边境管

理局的职能。欧盟委员会１２月中旬计划由该机构派遣１５００人的力量随时待命，

协调希腊与土耳其联 合 巡 逻，限 制 难 民 流 入 欧 盟，并 授 权 该 机 构 直 接 执 行 欧 盟 指

令。保护欧盟外部边界至今是成员国管辖权内的事务，但希腊等国往往无力守住

欧盟外部边界，任由难民不经登记直接流亡其他成员国，欧盟希望通过欧洲边境管

理局与希腊、土耳其的联合行动更好保障外部边界的安全。
（三）从源头控制难民潮，消除难民产生的原因

加强移民和难民领域的外部合作也是《坦佩雷协议》框架内的工作重点。欧洲

的难民来自目前战乱不断、极端势力猖獗的中西亚和非洲，以及战火已经平息但经

济欠发达的西巴尔干地区，全球化直接将冲突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危机输送到邻

近的欧洲。难民危机促使欧盟更加重视与这些地区的合作，以资金换合作，并积极

参与稳定这些地区的局势。只有消除难民潮产生的原因，并与难民的来源国和过

境国加强合作，才能极大缓解并从源头上解决难民危机。

１．与移民来源地区合作

欧盟希望通过与移民来源国以及过境国的发展援助合作，在移民来源地的周

边国家建立保护区，提供生活物资，改善难民安置的条件，同时加速遣返经济难民，

限制难民向欧洲的流入。欧盟在解决难民危机的过程中加强了与３个重点国家或

地区的合作：

第一，土耳其。土耳其既与伊斯兰国的势力范围直接接壤，又是最大的难民接

收国和过境国，土耳其本身就收容了２００万名叙利亚难民，许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难民经土耳其前 往 欧 盟 国 家。土 耳 其 对 于 欧 盟 解 决 难 民 危 机 无 疑 意 义 重 大。１０
月中旬和１１月底，欧盟与土耳其召开了特别峰会拟定行动计划。

欧盟希望土耳其能够发挥作用，帮助欧盟更好保护外部边界安全，阻止难民进

入欧盟，加强打击非法偷渡团伙的力度。作为交换，欧盟承诺每年拨款３０亿欧元①

给土耳其在本国新建难民营。对于土耳其而言，与欧盟的“交易”中最有吸引力的

部分是加入欧盟的前景。土耳其明确提出，与欧盟在难民问题上合作的前提条件

是重新开始入盟谈判，为 此，欧 盟 重 新 开 启 已 经 中 止 了 两 年 的 土 耳 其 入 盟 谈 判 进

程，进入经济与货币领域的磋商。

第二，巴尔干路线国家。自今年夏季起，借道 塞 尔 维 亚、马 其 顿、阿 尔 巴 尼 亚

等巴尔干国家的难民大军络 绎 不 绝，马 其 顿 在 今 年 夏 季 两 个 月 内 就 登 记 了４万

名难民，不堪重负，于８月２０日 宣 布 进 入 紧 急 状 态 并 使 用 催 泪 弹 和 棍 棒 驱 散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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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另一个过境国塞尔维亚面对每天数千名源源不断涌 入 的 难 民，也 难 以 保 证 基

本的水、卫生和医疗条件。而巴尔干地区本身经济状况 不 佳，很 多 受 到 良 好 教 育

和培训的人才通 过 合 法 或 非 法 途 径 到 欧 盟 寻 找 机 遇，加 剧 了 难 民 危 机 的 乱 象。

１０月２５日，欧盟１０国与巴尔干路线国家召开特别峰会，制定了１７点计划，重点

是由欧盟支持巴尔干沿线 国 家 的 难 民 安 置 工 作，提 供１０万 个 难 民 安 置 名 额（其

中半数设在希腊），欧洲边境管理局加强保障希腊、马其顿、阿 尔 巴 尼 亚 和 塞 尔 维

亚之间的欧盟外部边界，等等。

第三，非洲国家。从非洲 厄 立 特 里 亚、索 马 里、利 比 亚 等 国 也 有 大 量 难 民 逃

亡欧洲，除了战乱，贫 困 也 是 导 致 难 民 潮 的 重 要 原 因。１１月１１日，欧 盟 与 非 洲

召开特别峰会，签署行动计 划，承 诺 帮 助 非 洲 与 贫 困 作 斗 争，开 展 发 展 援 助。为

此，欧盟将设立托管基金，由欧委会拨款１８亿欧元作为启 动 基 金，在 非 洲 以 及 部

分叙利亚周边国家建立保护区，改善难民营的安置条件，以 减 少 前 往 欧 洲 的 难 民

人数。

２．致力于解决地区冲突

中东地区是近期难民最集中的来源地，打击中东地区的恐怖与暴力对于消除

难民逃亡的根源至关重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加强了干预中东

局势的力度，向俄罗斯及中东相关国家施加影响，参与组成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

主义的国际联盟，解决叙利亚冲突，促进建立利比亚统一政府，缓和也门的动荡局

势。法国在１１月巴黎恐怖袭击后出兵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并再度派遣航母

增援，德国１０月底决定为伊拉克政府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提供更多武器装备，

１２月４日，议会批准出兵１２００人参与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而在结束叙利亚内

战的问题上，１０月底，相关国家在叙利亚内战爆发４年多之后第一次在欧洲召开

了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目前已经召开３次会议，可望克服各方利益差异于明年１
月实现停火，至少已经开启了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机制。

（四）其他应对措施

欧盟还采取了其他应对措施，包括简化和加 快 避 难 审 批 手 续，规 定 统 一 的 安

全来源国，开拓合 法 途 径 进 入 欧 洲，携 手 加 大 对 于 国 际 偷 渡 团 伙 的 打 击 力 度 等

等。欧盟迄今尚 无 统 一 的 安 全 来 源 国 清 单，各 国 规 定 的 安 全 来 源 国 差 别 大。９
月９日，欧盟委员会计划统一安全来源国名单，包括将巴 尔 干 半 岛 西 部 和 土 耳 其

列入安全来源国，快速遣返经济难民和安全来源国难民，同 时 拓 宽 对 安 全 来 源 国

国民合法入境的途径。在欧 盟 与 土 耳 其 签 订 的 行 动 计 划 中，欧 盟 宣 布 土 耳 其 为

安全的来源国，加快对土耳其放宽签证条件的谈判进程，前 提 是 土 耳 其 与 欧 盟 的

遣返协议对第三国公民适用———这样欧盟可 以 将 不 符 合 避 难 规 定 的 难 民 遣 返 至

土耳其，而不会触犯国际法规定的“禁止遣返”原则，即禁止 将 难 民 遣 返 到 可 能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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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迫害或酷刑的国家。

难民逃亡欧洲途中偷渡 乱 象 丛 生，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对 于 难 民 危 机 的 升 级 起 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滞留的难民而言，偷渡团伙是 最 快 捷 的 脱 离 困 境 途 径，

很多蛇头组成国际性犯罪组织，利用脸书等社交网络提 供 偷 渡 服 务，甚 至 与 警 察

和海岸护卫队相互勾结，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大发难民 财。对 此，欧 盟 授 权 欧 洲 军

队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捣毁 偷 渡 团 伙 的 船 只，欧 洲 各 国 警 方 纷 纷 加 强 了 调 查 和

打击偷渡团伙的行动，抓获了大量国际性偷渡团伙。

结语：难民危机的走向与欧洲避难体系的前景

研判难民危机今后的走向，在国际化的背景 下，正 如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容 克 所

言，只要叙利亚战争不结束，恐怖主义仍在利比亚肆虐，难民潮还将持续。① 在 中

东冲突解决上，叙利亚持续成为各方角逐影响力之地，反 伊 斯 兰 国 国 际 联 盟 远 未

建立统一战线，迄今为止，外部力量对于中东的干预都会 同 时 带 来 难 以 预 见 的 负

面后果。虽然目前欧盟各国纷纷引入内部边界人员检 查，加 强 外 部 边 界 控 制，并

严厉了避难规定，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发挥威慑和 抑 制 作 用，欧 洲 与 难 民 来

源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发展援 助 计 划 如 果 能 够 实 施 到 位，也 能 控 制 和 减 少 前 往 欧

洲的难民大军，但是，欧洲因 其 富 裕 程 度 和 临 近 的 地 理 位 置，仍 将 持 续 承 受 国 际

难民潮的冲击。

论及欧洲避难体系的发展前景，欧盟的危机应 对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沿 袭 了《坦 佩

雷协议》中的主要思路，即欧洲难民体系在实践中需要成 员 国 之 间 以 及 与 避 难 申

请者来源国和过境国的团结合作，欧盟需要加强欧盟 外 部 边 界 的 安 全，等 等。与

此同时，欧盟顺应现实发展，按 照 有 效 多 数 票 原 则 推 出 了 前 后１６万 难 民 的 配 额

方案，多数票表决机制原本就是欧盟为提高２８个成员国 的 决 策 效 率 和 行 动 能 力

引入的。然而，欧盟解决方案 陷 入 现 实 困 境，即 便 是 原 本 有 约 束 力 的 决 议，也 难

以通过刚性的监督和制裁机 制 来 保 障 实 施，包 括 罗 马 尼 亚 在 内 的 东 欧 五 国 统 一

口径，坚定反对固定摊派体系。对于东欧成员国的不合 作 态 度，一 些 西 欧 成 员 国

认为这些国家从欧盟财政中获得的补贴最多，在难民危 机 面 前 却 推 诿 责 任，应 当

采取暂停拨款的手段向它们 施 加 压 力，例 如 可 以 削 减 或 者 暂 时 中 止 对 其 基 础 设

施改造的欧盟财 政 补 贴。这 样 的 建 议 只 会 进 一 步 扩 大 欧 盟 内 部 业 已 存 在 的 鸿

沟，而无助于欧洲避难政策 的 推 行。欧 盟 真 正 的 困 境 在 于 欧 盟 这 一 政 治 实 体 自

身的脆弱性：它的政治决议必须依靠成员的相互妥协和 自 愿 执 行，而 欧 盟 在 过 去

十多年间的快速扩张导致这 一 共 同 体 高 度 异 质 化，越 来 越 难 以 实 现 利 益 和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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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妥协。

在危机当中，这一脆弱性再度展露无遗，贯彻 共 同 的 避 难 标 准 与 程 序 阻 力 重

重，在欧盟层面已经做出的决定，例如１６万难民的配额方 案，波 兰 政 府 换 届 之 后

就能轻易推翻，而摊派方案更是难以实施到位，截至１２月 中 下 旬，按 照 容 克 的 摊

派计划，实际从希腊、意大利 等 国 转 移 到 其 他 国 家 的 人 数 只 有 区 区２００人，其 原

因可以追究到行政程序的拖沓，资金的缺乏，成员国能 力 或 者 意 愿 的 不 足。在 难

民事务上，虽然各国共同要 求 加 强 外 部 边 界 的 控 制，加 强 打 击 偷 渡 团 伙，但 欧 盟

派遣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机动人员保护外部边界的具 体 计 划 只 获 得 了 德 国 等 部 分

成员国支持，却遭到波兰、匈 牙 利 等 国 反 对，理 由 是 干 涉 了 成 员 国 的 主 权。包 括

德国、法国在内的１１个 有 合 作 意 愿 的 欧 盟 国 家 只 能 建 立 起 自 愿 的“志 愿 俱 乐

部”，以期推动局部进展，例 如 加 强 与 土 耳 其 的 合 作。欧 盟 各 国 利 益 诉 求 的 多 元

化导致欧盟的共同避难体系陷入半失灵状态。

根据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经验，欧盟正是在 各 种 危 机 中 逐 步 前 进，欧 盟 的 各 种

制度设计在建立之初通常落后于政治现实，危机往 往 倒 逼 欧 盟 反 思 体 制 缺 陷，启

动解决机制，推动欧洲治理 水 平 迈 上 新 台 阶。如 果 欧 盟 各 国 能 够 在 难 民 危 机 过

程中修复之前的制度设计缺 陷，逐 步 完 善 共 同 避 难 政 策，则 有 可 能 转 危 为 机，加

强欧盟制度建设，扩大欧盟 机 构 的 管 辖 权 限，推 动 一 体 化 的 深 化。然 而，这 样 理

想的情形需要以团结与公平为前提，因为欧洲一体 化 是 政 治 工 程，任 何 一 个 领 域

的深化都依赖所有成员国 的 共 同 推 动，取 决 于 成 员 国 的 政 治 意 志。欧 洲 避 难 体

系的设计从难民角度 出 发，考 虑 到 了 难 民 收 容 标 准 和 程 序 的 公 平，但 未 从 成 员

国角度出发，考虑到各 国 之 间 分 摊 难 民 压 力 的 公 平，对 于 这 一 体 系 的 修 复 同 样

需要各国的团结合作。而各国经济发展 水 平 各 异，接 受 外 来 移 民 的 历 史 经 验 相

差甚远，部分国家的 右 翼 民 粹 势 力 在 难 民 危 机 发 酵 的 过 程 中 崛 起 为 政 治 主 流，

主导本国的避难政 策 不 断 向 右 转。在 现 实 利 益 面 前，欧 洲 的 团 结 屡 屡 碰 壁，而

如果分歧和差异持续成为欧盟的主旋律，欧 盟 这 个 庞 大 且 脆 弱 的 体 系 势 必 更 加

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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